
金鹰蓄电池ST12-120尺寸性能12V120AH太阳能

产品名称 金鹰蓄电池ST12-120尺寸性能12V120AH太阳能

公司名称 山东贺鸣盛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 品牌:金鹰蓄电池
型号:ST12-120
规格:12V120AH

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17号523-18

联系电话  15169793969

产品详情

金鹰蓄电池蓄电池特点

自放电低

高纯度原料和特殊造工艺，自放电很小，室温储存半年以上也可无需补电。

维护简单

特殊氧气吸收循环设计，克服了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解失水的现象，在使用过程中电解液水份含量几乎
没有变化，因此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完全无需补水，维护简单。

安全性高

电池内部装有特制安全阀，能有效隔离外部火花，不会引起电池内部发生爆炸。

安装简捷

电池立式、侧卧、叠层安装均可，安装时占地面积小，灵活方便。洁净环保

电池使用时不会产生酸雾，对周围环境和配套设计无腐蚀，可直接将电池安装在办公室或配套设备房内
，无需作防腐处理。

超强的承受深放电及大电流放电能力，具有过充及过放电自我保护性能。

电池抗深放电能力强，100％放电后仍可继续接在负载上，在四星期内充电可恢复原容量。

采用高灵敏低压伞型气阀（德国阳光公司），使蓄电池使用更加安全可靠。



采用多层耐酸橡胶圈滑动式密封（德国阳光公司），保证了使用寿命后期极柱生长时的密封性能。

凝胶电解质，无内部短路。热容量大，热消散能力强，能避 免一般蓄电池易产生的热失控现象，因而
在高温操作时极为可靠，电池不会产生“干化”现象，工作温度范围。

由于电池为胶状固体，所以电解质浓度均匀，不存在酸分层现象。

酸浓度低，对极板腐蚀弱，并采用独特的管式极板，因此电池寿命长。

电池极板采用无锑合金，电池自放电极低。20°C下存放两年后，还有50％以上的容量，即两年内不需补
充电。

1、开箱及检查

2 搬运

禁止在端子部位受力，防止端子损伤和密封部位裂开；

避免蓄电池倒置、遭受摔掷或冲击；

避免使用钢绳等金属线类，防止蓄电池短路。

2 检查：包装箱、蓄电池外观——无损伤；

2 点验：电池数量、配件——齐、全；

2 参阅：说明书、安装图、注意事项。

2、安装前注意事项

2 检查电池无异常后，将其安装在指定地点（例电池房）；

2 如将电池安放在电池房，应尽可能将其放在电池房低处；

2 避免将电池安装在靠近热源（如变压器）的地方；

2 因为电池贮存时可能产生易燃气体，安装时应避免靠近产生火花的装置（如保险丝）；

2 连接前，擦亮电池端子，使其呈现金属光亮；

2 小心导电材料短接蓄电池正负端子。

2 多个电池一起使用时，首先使保证电池间连接正确，再将电池与充电器或负载连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
电池正极应与充电器或负载的正极连接，负极与负极连接。如果电池与充电器连接不正确，充电器会被
损坏，一定要注意不要连接错误。切记连接正确。

2 接线时注意连接牢固，但不可用力过大，以免损伤端子，推荐扭紧力矩见表一。不要在端子部用过大
的力,每个连接螺母与螺栓一定要扭紧，扭紧扭矩按照表一所示。

3、安装及接线



2 将金属安装工具（如扳手）用绝缘胶带包裹，进行绝缘处理；

2 先进行蓄电池之间的连接，然后再将蓄电池组与充电器或负载连接；

2 多组电池并联时，遵循先串联后并联的接线方式；

2 为保证较好的散热条件，各列蓄电池间距保持在10mm以上；

2 连接前，擦净电池端子，使其呈现金属光亮；

2 连接前后，在蓄电池极柱表面敷涂适量防锈剂（如凡士林）；

2 蓄电池安装完毕，测量电池组总电压无误后，方可加载上电。

4、蓄电池的使用

4.1补充电

2 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，由于自放电电池会损失部分容量，使用前请补充电；

2 如果使用过程中暂时停放不用，请定期进行补充电。

2 使用前应根据下列条件进行补电见下表；

表二 蓄电池储存温度及补充电的时间间隔

& 例如：12V100AH电池的额定容量为100AH，0.1C（A）=0.1X100=10A；

& 例如：充电电压： 12V电池为2.25X6=13.50V，6V电池为2.25X3=6.75V

4.2、蓄电池的放电及放电终止的判断

4.2.1 蓄电池放电终止的判断依据

2 核对性放电试验：放出额定容量的30～40％。

2 容量放电试验：放出额定容量的60～80％。

2 放电终止电压的取定：一般情况下按下表三的相关参数设置，也可根据蓄电池的放电曲线确定不同放
电电流下的蓄电池放电终止电压。

表三 放电的参数设置

放电率

放电电流（A）

蓄电池放电单体终止电压（V）

容量检测标准



10h

1.0I10

1.80

≥1.00C10

5h

1.7I10

≥0.85C10

3h

2.5I10

≥0.75C10

1h

5.0I10

≥0.50C10

达到上述三个条件之一，可视为放电终止。

& 注意：

1）.不要使蓄电池端电压降至以上规定值以下。

2)放电后不要存放，请立即补充电。

3）.大允许放电电流应控制在以下范围之内：

放电电流 I≤1C10（A），持续放电；

放电电流 I=3C10（A），放电时间 T≤2min；

放电电流 I=6C10（A），放电时间 T≤10s。

4.2.2容量放电测试

一般情况下在对蓄电池进行定期容量测试时，可选择以下几种容量测试方法。

2 离线式测量法

a) 将蓄电池组充满电后脱离系统静置1小时，在环境温度为25±5℃的条件下采用外接（智能）假负载的
方式，采用10小时放电率进行放电测试。



b) 放电开始前应测量蓄电池的端电压、环境温度、时间。

c) 放电期间应测量记录蓄电池的端电压、放电电流、室内温度，测量时间间隔为1小时，放电电流波动不
得超过规定值的1%。

d) 放电期间应测量记录蓄电池的端电压及室温，测量时间间隔为1小时。在放电期末要随时测量，以便准
确确定达到放电终止电压的时间。

e) 放电电流乘以放电时间即为蓄电池组的容量。蓄电池按10小时率放电时，如果温度不是25℃时，则应
将实际测量的容量按照下式换算成25℃时的容量Ce：

Ce=Cr/｛1+K(t-25℃)｝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A）

式中：t—放电时的环境温度

K—温度系数（10H率放电时 K=0.006/℃；3H率放电时 K=0.008/℃；1H率放电时 K=0.01/℃）

f) 放电结束后，要对蓄电池组进行充电，充入电量为放出电量的1.2倍以上。

2 在线式测量法

a) 在直流供电系统中，调整整流器输出电压至保护电压（如46V），由蓄电池对实际负荷供电，在放电
中找出蓄电池组中电压低、容量差的一只蓄电池作为容量试验对象。

b) 打开整流器对蓄电池组进行充电，等蓄电池组充满电后稳定1小时以上。

c) 对a）中放电时找出差的那只蓄电池进行10小时率放电试验。放电前后要测量记录该蓄电池的端电压、
温度、放电时间和室温。以后每隔1小时测量记录一次，放电快到终止电压时，应随时测量记录，以便准
确记录放电时间。

d) 放电电流乘以放电时间即为蓄电池组的容量。如果室温不是25℃时，则应按照（A）式换算成25℃时
的容量。

e) 放电试验结束后，用充电机对该只蓄电池进行补充电，恢复其容量。

f) 根据测量记录数据绘制放电曲线。

2 核对性放电试验法

为了能随时掌握蓄电池组的大致容量，进行核对性放电试验是必要的，其方法是：

a) 在直流供电系统中，调整整流器输出电压至某保护电压（如46V），由蓄电池对实际通信负荷供电。
蓄电池组放电前后要测量记录每只电池的端电压、温度、室温和放电时间。放出额定容量的30-40%为止
。

b) 放电结束后，要对蓄电池进行充电，充入电量为放出电量的1.2倍以上。

c) 根据测量记录的数据绘制放电曲线，留作以后再次测量时比较。

说明：



（1）对于UPS系统的蓄电池组，不建议采用离线式测量法进行容量测试。

（2）进行在线式测量法和核对行容量试验时，对于本身具备蓄电池放电测试功能的UPS设备，需要开启
蓄电池放电检测功能对蓄电池进行放电试验。对于没有该功能的UPS，需要关断其交流输入，进行放电
试验。

注意事项：

1）.上述蓄电池容量试验方法，是日常维护工作中的常用方法，但无论哪种方法，在容量测试期间保证
系统运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此在做容量试验时应提前了解市电有无计划性停电，备用发电机组应处于良
好状态。

2）.在进行蓄电池容量放电试验前，应用万用表、内阻仪、电导仪对蓄电池的性能进行一次预防性检测
。

3）.为保证容量测试的准确性，应采用专业蓄电池容量在线测试仪器和假负载进行测试。

4.2.3落后蓄电池的判定

落后蓄电池在放电时端电压偏低，因此落后蓄电池应在放电状态下测量。如果端电压连续三次放电循环
中测试均为低，就可判定为该组中落后的蓄电池。出现落后蓄电池时就应对蓄电池组进行均衡充电。

4.4.3充电

4.3.1浮动充电（浮充）

◆ 充电参数

2 充电电压：2.23～2.30V/单体(25℃)(建议设置为2.23V/单体)

2 大充电电流：0.25C10

2 温度补偿系数：-3mV/℃.单体(以25℃为基点)

2 充电电压变动范围为±0.02V/单体

2 注意：

1).同一电池组各单体电池的电压值在使用初期会出现一定偏差，半年之后将趋于一致。

2).浮充电压过高或过低对电池的影响如下：

长时间过高（过充电）：缩短寿命。

长时间过低（充电不足）：满足不了负载或使电池电压不一致，从而使电池整组容量下降，寿命缩短。

4.3.2均衡充电（均充）

◆ 充电参数

2 充电电压：2.35～2.40V/单体(25℃)(建议设置为2.35V/单体)



◆ 退出均充条件

蓄电池退出均充的电流参考值一般设定为0.01C10，并联时乘以蓄电池组数。

注意：

正常浮充运行可以不进行此项操作。遇到下列情况之一可考虑采用均衡充电：

? 放电容量超过额定容量的20%以上

? 搁置不用时间超过3个月

? 有单体电池浮充电压低于2.18V/单体

? 连续浮充3～6个月或电池组内出现电压落后的电池

? 全浮充运行一年以上

? 蓄电池安装调试结束后投入使用前需要进行补充电。

? 蓄电池容量检测后进行均充电。

? 蓄电池转为均充的电流参考值一般设定为0.05C10，并联时乘以蓄电池组数。

4.3.3循环使用充电

2 充电电压：2.40～2.50V/单体(25℃)(建议设置为2.35V/单体)

2 温度补偿系数：-5mV/℃.单体(以25℃为基点)

2 补充电电量为放电电量的110%～130%，电池环境温度低于5℃取上限。如不确定放电量多少，请按下表
补充电：

表四 蓄电池补充电参照表

环境温度

充电电压（V/单体）

充电时间（h）

5

2.31

7

2.46

4



20

2.25

2.40

35

2.21

2.34

& 注意：

1）.充电时间是指在0.25C10（A）以下定电流充电，充电过程中蓄电池的端电压达到上表的充电电压后
的充电时间；

2）.超过表内时间后，如果继续充电就会造成过充电，缩短电池的寿命；如果充电时间偏短会因充电不
足而达不到规定的容量。

3）.对电池进行容量测试，建议按照循环的充电方式充电。

4.4充电中的注意事项

2
如果充电末期充电电流超过0.05C10A,可能对电池外观和寿命造成长久性的损坏，请特别注意充电电压。

2 循环使用时，为防止过充电，建议安装定时器或采取完全充电后自动转为涓流充电的方式。

2 当环境温度不是25℃时，应对设置电压进行温度补偿，计算公式：U修正＝U25℃-K×（T实际-25）（T
实际—环境温度，K—温度补偿系数）

2 蓄电池充电终止的判断依据

2 一般情况下，当蓄电池充电达到下述条件之一的，即可视为充电终止。

1）、充入电量不小于放出电量的1.2倍。

2）、充电后期充电电流小于0.005C１０A（C１０＝电池的额定容量）。

3）、充电后期充电电流连续5小时不变化。

贮存温度

补充电时间间隔

补充电方法

不到20℃

每9个月一次



a)用2.30～2.40V/单体定电压，限电流0.25C(A)充电10～16小时

b)用0.1C（A）进行定电流8～10小时

两种方法可任选一种

20℃～30℃

每6个月一次

30℃～40℃

每3个月一次

注：电流值中C指电池的额定容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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